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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厅

关于民办高校新增本（专）科拟招生专业

学费备案的函

各有关民办高等学校：

你校报送的 2024年新增本（专）科拟招生专业学费备案材

料收悉。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

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完善我省民办高校价格管理方式加强事中

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川教〔2020〕27 号）精神，经与省发展改

革委、省市场监管局共同研究，现将备案情况函复你校（详见附

件），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是严格执行公示制度。严格落实《教育收费公示制度》，

学校自接到备案批复日起，在学校官方网站设置收费公示专栏，

对调整收费的专业名称、专业学制、收费标准、成本信息等相关

内容进行长期公示，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在成本信息公开期间，加强正面宣传引导，设立专门咨询电话和

电子邮箱，指定专人负责处理咨询事项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

二是认真制定应急预案。学校要认真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

案，当定价方案引发学生质疑、询问、投诉举报，或出现价格舆

情等苗头性、倾向性、潜在性问题时，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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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维护稳定相关工作，同时报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市场监

管局。

三是不断完善内部管理。严格落实收费管理法定代表人负责

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建立健全收费管理、财务管理、大额资金收支

管理、会计核算等内部管理制度。各学校收取的学费、开展活动

的资金往来，应当使用在教育厅备案的账户。学费收入应当主要

用于教育教学活动、改善办学条件和保障教职工待遇，不得以任

何形式挤占、截留和挪用。

四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每年 5月 31日前，各学校要将上

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专项报告报教育厅、省发展改革

委、省市场监管局，并通过学校官网公开。同时，要进一步加强

教育收费管理，严禁擅自设立收费项目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

费标准。本次备案后，若存在乱收费问题，教育厅将采取通报约

谈、核减招生计划、暂停招生等方式予以处罚，下一周期调整学

费时将与调整幅度挂钩或暂停学费调整备案。

附件：2024年四川省民办高校新增本（专）科拟招生专业

学费备案表

四川省教育厅

2024年 4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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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4 年四川省民办高校新增本（专）科拟招生专业学费备案表

学校名称 专业名称 学制
2024年收费标准

（元/生·年）
备注

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机器人工程 4 18000

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汉语言文学 4 18000

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网络新闻与传播 3 16950


